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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九届会议         第六十年 

议程项目 36 和 148 

中东局势 

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 

 

  2005 年 6 月 7 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和安全理

事会主席的同文信 

 

 谨致函提请你们注意，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在一系列日益嚣张的恐怖活动中最

近对以色列平民发动恐怖袭击。 

 今天上午早些时候，哈马斯恐怖分子向以色列城镇 Sderot 齐发卡萨姆火箭

弹。这些火箭弹击中了以色列人的房屋，炸伤一名母亲和两个 6 岁和 18 岁的女

儿。在过去 4年半中，Sderot 镇多次受到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发射的卡萨姆火箭弹

袭击。在 Sderot 镇受到袭击的同一天，巴勒斯坦恐怖组织还对以色列平民发起

另外几次袭击。例如，伊斯兰圣战恐怖组织炮击以色列的 Ganei Tal 社区，炸死

3 名农业工人（其中两人是巴勒斯坦人，一人是中国人），还炸伤其他 6 名工人（均

为巴勒斯坦人）。 

 哈马斯和其他巴勒斯坦恐怖组织继续对以色列平民实施袭击，而巴勒斯坦权

力机构对此却不予阻止和控制。此外，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令人遗憾地没有采取任

何重大行动，冻结恐怖组织的资产，起诉这些组织的成员，或者以任何方式约束

他们。这直接违背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根据路线图的准则和沙姆沙伊赫首脑会议

的谅解承担的义务。 

 我想着重指出，以色列正在准备撤离加沙地带，与此同时，巴勒斯坦恐怖主

义却持续存在。为了进一步推动和平进程，以色列面对这种持续不断、日益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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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恐怖活动一直力行克制。不过，以色列的首要优先事项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

永远是本国公民的安全。 

 以色列再一次呼吁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履行其绝对义务，即打击恐怖主义、认

真努力地防止恐怖主义以及把恐怖主义肇事者和支持者绳之以法。以色列借此机

会再次向国际社会表明，以色列坚定认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不履行打击恐怖主

义的义务的做法，可能会对本区域和平进程的未来产生影响。 

 请将本函作为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议程项目36和 148项下的文件分发为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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